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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为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作为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就其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可转债”或“本次发行”）事宜

聘请的专项法律顾问，已就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出具了《北

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为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为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北京

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为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前述文件合称“原法律文件”。 

鉴于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与本次发行方案调

整的相关议案，本所律师就本次发行方案调整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出具《北京市

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为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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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现就发行人的最新情况，根据《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

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

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上述事项中涉

及本所律师的部分进行了进一步核查和验证，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是对原法律文件的补充，本补充法律意见应与原法律文件一

并理解和使用，在内容上有不一致之处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为准。原法律文件

中未发生变化的内容仍然有效。 

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发行人

本次发行申请的合法性、合规性、真实性、有效性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

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除非另有说明，本所律师在原法律文件中声明的事项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 

除非另有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中所使用的简称与本所已出具的原法律文件

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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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发行方案调整的具体情况 

发行人于 2026 年 6 月 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调整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同意发行

人对本次发行方案的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调整前： 

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人民币 76,600.00 万元

（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以下项目：（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资额 

1 
蒲城莱特光电新材料生产研发基地建设项目生

产车间 1、生产车间 3 和生产车间 4 项目 
52,166.07 50,000.00 

2 蒲城莱特生产车间数智化升级改造项目 3,584.69 3,400.00 

3 钙钛矿材料研发及器件验证创新平台建设项目 3,375.83 3,2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 20,000.00 

合计 79,126.58 76,600.00 

调整后： 

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人民币 69,800.00 万元

（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以下项目：（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资额 

1 
蒲城莱特光电新材料生产研发基地建设项目生

产车间 1、生产车间 3 和生产车间 4 项目 
52,166.07 49,077.98 

2 蒲城莱特生产车间数智化升级改造项目 3,584.69 3,4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 17,322.02 

合计 75,750.76 69,800.00 

除上述调整外，原发行方案中的其他内容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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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

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

议案》，上述本次发行方案调整事宜无需提交发行人股东会审议。 

二、 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根据发行人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文件，本次发行方案调整后，公司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调整为不超过 69,800.00

万元（含本数），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用于以下项目：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资额 

1 
蒲城莱特光电新材料生产研发基地建设项目生

产车间 1、生产车间 3 和生产车间 4 项目 
52,166.07 49,077.98 

2 蒲城莱特生产车间数智化升级改造项目 3,584.69 3,4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 17,322.02 

合计 75,750.76 69,800.00 

除上述调整外，原法律文件中披露的发行人募集资金运用情况未发生其他

变化。 

三、 关于财务性投资 

（一）公司最近一期末持有的财务性投资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记载，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发行人财务性投资

金额为 13,535.10 万元，归母净资产为 195,011.03 万元，财务性投资占最近一期

末归母净资产比例为 6.94%。发行人不存在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符合《法

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第一条的规定。 

（二）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今，公司实施或拟实施的

财务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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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董事会决议日为 2025年 11月 14日，根据《募集说明书》

的记载，自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

司新投入的和拟投入的财务性投资金额合计为 6,707.98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①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参与西安奕斯伟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88783.SH）

的战略配售，认购金额为 4,707.98 万元。②公司于 2026 年 1 月参与北京鑫跃微

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股权投资，投资金额为 2,000.00 万元。出于谨慎性考虑，

发行人将前述投资认定为财务性投资，合计投资总额为 6,707.98 万元。 

2026 年 6 月 1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调整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相关议案，调减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 6,800.00 万元，调整后拟募集资金总额为 69,800.00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未直接或变相用于类金融业务的情况。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方案调整事宜已经董事会审议

通过，履行了内部决策程序，合法有效；除相关调整外，原法律文件中披露的

发行人募集资金运用情况未发生其他变化。发行人本次发行方案调整系对本次

募集资金总额进行调减，不会因此导致本次发行不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发行条件。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份，副本叁份，经本所盖章及本所经办律师签字

后生效，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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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为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之签字盖章

页）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张学兵 

   

 经办律师：  

张明 

   

   

许晶迎 

   

   

 

   

  二〇二六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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